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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） 

(H 股股票代碼：00317) 

關於會計估計變更的公告 

 

本次會計估計變更採用未來適用法處理，預計減少本集團 2020 年度的淨利潤及股東權益

人民幣 2600 萬元，實際以經年審會計師審計的數據為准。 

本次會計估計變更自 2020 年 10 月 1 日起執行。 

本公告由中船海洋與防務裝備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

公司（「聯交所」）證券上市規則 (「上市規則」）第 13.09(2)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（香

港法例第 571 章）(「證券及期貨條例」)第 XIVA 部項下內幕消息條文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

而作出。 

一、概述 

本公司於2020年12月29日召開第十屆董事會第三次會議和第十屆監事會第三次會議，

審議通過了《關於會計估計變更的議案》，同意自2020年10月1日起，變更公司及子公司

（以下簡稱“本集團”）應收賬款和其他應收款（以下簡稱“應收款項”）計提壞賬準備的會計

估計。 

本次會計估計變更無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。 

二、具體情況及對公司的影響 

（一）變更的原因 

根據《企業會計準則第28號——會計政策、會計估計變更和差錯更正》的相關規定，

及結合本集團實際情況，為了更加準確地對應收款項進行計量，更加客觀公允地反映本集



團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，對應收款項計提壞賬準備的會計估計進行變更。 

（二）變更前採用的會計估計 

1.對本集團合併報表範圍內各企業之間的應收款項，本集團判斷不存在預期信用損失，

不計提壞賬準備。 

2.本集團將初始確認日期在1年以上的應收款項及其他存在減值跡象的應收款項，單獨

進行減值測試，按照該應收款項的帳面金額與預期能收到的現金流量差額的現值，確定應

收款項的預期信用損失，計提壞賬準備。 

 3.本集團對其他未單項測試的應收款項，根據以前年度的實際信用損失，並考慮本期

的前瞻性信息，預計違約損失率為0.5%，按資產負債表日餘額的0.5%確定應收款項的預

期信用損失，計提壞賬準備。 

（三）變更後採用的會計估計 

  1.本集團對無減值跡象的關聯方應收款項、未逾期押金及保證金、備用金及職工借款、

政府及事業單位應收款項等，本集團判斷不存在預期信用損失，不計提壞賬準備。 

2.本集團將存在減值跡象的，以及其他適用於單項測試的應收款項，單獨進行減值測

試，按照該應收款項的帳面金額與預期能收到的現金流量差額的現值，確定應收款項的預

期信用損失，計提壞賬準備。 

  3.本集團對其他未單項測試的應收款項，根據以前年度的實際信用損失，並考慮本期

的前瞻性信息，確定預計違約損失率（見下表），並根據該預計違約損失率計算應收款項

的預期信用損失，計提壞賬準備。 

賬齡 
應收賬款 

預計違約損失率（%） 

其他應收款 

預計違約損失率（%） 

0-6 個月（含 6 個月） 0 0 

6 個月-1 年（含 1 年） 0.5 0.5 

1－2 年（含 2 年） 10 10 

2－3 年（含 3 年） 30 30 

3－5 年（含 5 年） 80 80 

5 年以上 100 100 

（四）變更日期 



經董事會審議通過後，自 2020年 10 月 1 日起執行。 

（五）本次會計估計變更對本集團的影響 

本次會計估計變更採用未來適用法處理，預計減少本集團2020年度的淨利潤及股東權

益人民幣2600萬元，實際以經年審會計師審計的數據為准。 

三、獨立董事、監事會和會計師事務所的結論性意見 

1、獨立董事意見 

獨立董事認為：本次會計估計變更符合《企業會計準則》的相關規定和本集團實際情

況，其審議程序符合法律法規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關規定。本次會計估計變更採用未來適

用法處理，不會對本集團2020年度的淨利潤、股東權益產生重大影響，亦不會對本集團已

披露的財務報告產生影響，能夠客觀、公正地反映公司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，符合公司

和所有股東的利益，不存在損害公司利益和中小股東利益的情形。 

2、監事會意見 

監事會認為：本次會計估計變更是根據《企業會計準則》相關規定進行的合理變更，

符合國家相關規定和公司實際情況，審批和決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規及《公司章程》等規定，

不存在損害公司及全體股東合法權益的情形，同意本次會計估計變更。 

3、會計師事務所意見 

大信會計師事務所（特殊普通合夥）出具了《關於中船海洋與防務裝備股份有限公司

會計估計變更的專項審核報告》（大信備字【2020】第1-00691號），認為: 

根據所實施的審核程序及所獲取的相關審核證據，我們沒有注意到任何事項使我們相

信專項說明未能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第九十三號指引的要求。 

 

承董事會命 

中船海洋與防務裝備股份有限公司 

公司秘書 

李志東  

廣州，2020年12月29日 

本公告公佈之日，本公司董事會的十位成員分別為：執行董事韓廣德先生、陳利平先生及向輝

明先生；非執行董事陳忠前先生、陳激先生及顧遠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喻世友先生、林

斌先生、聶煒先生及李志堅先生。 


